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95 學年度第 32 次行政主管座談會備忘錄 

一、 時間：96 年 7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10:10 

二、 地點：第四會議室 

三、 主席：曾校長憲政                          紀錄：余憶如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構思與意見交流：  

（一）研擬有關本校普通教室電源管制措施方案(如附件一)，提請討論。（p. 2，教務處課務組） 

1. 採用方案三，請學務處及授課教師提醒學生做好生活教育，於下課後若無其它班級接續上

課，請隨手關燈及關冷氣。並請學務處也告知各班自治幹部（如服務股長），能於下課後協

助巡視教視的燈及冷氣是否有關，也做好節能工作。 
2. 除採用方案三外，另輔以方案二。推廣進修大樓及三合院由權責工友負責外，教學大樓及

綜合教育大樓的教室，教務處請派工友協助巡視各教室沒有排課時的冷氣及燈是否有關；

各系所管理的教室則請各系所的工友協助巡視。為落實教室節能工作，請事務組開學後指

派專人於特定時間內去了解教室內燈及冷氣的管制情形，並做成紀錄彙整後提出來檢討。 
3. 各教室門口都應貼該學期排課課表，請事務組及教務處共同討論課表的型式，以能直接由

印表機輸出的型式為主。 
4. 會後請了解學務處、聯電案及其它教學外的專案利用教室的情形，請通知該等單位隨手關

燈及冷氣的工作。 
5. 教學大樓晚上開放二間教室給學生自修用，其餘教室下課後都鎖上，視情形再增加或減少

開放的教室，也請提醒學生離開時要記得關燈及冷氣。 

（二）本校報部新訂產學合作實施要點條文修正(如附件二)，提請討論。（pp.3-9，教務處學發組）。 

1. 照案通過。 
2. 依新修訂的要點來分配結餘款及行政管理費，分配至今(96)年 7 月 31 日。 

（三）學務處搬至學生活動中心後，綜合教育大樓原由教官負責開關門及巡視夜間燈光的工作，應

由何單位接續負責，請討論。（學務處）。 

1. 門禁統一由總務處找專人負責。請於早上上班、上課前開門，並於夜間 10:00 以後關門，

並巡視上課教室的燈光有無關上。 
2. 人資處於夜間有排課的日子，請行政人員於離開前，協助巡視上課教室的燈光有無關上。 

 
 



附件一 
討論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研擬有關本校普通教室電源管制措施方案如說明，提請討論。 

說明：因應教育部來函要求改善民眾反應本校校園教室冷氣未管制一事，教務處課務組初步規劃普通

教室電源管控措施可行方案如下： 

 方案一：裝置電源課表管理系統設備，進行普通教室電源監控管理。 

1. 於普通教室裝置電源課表管理系統設備，每間教室依每學期排定之課表設定教室電源

管理時間。 

2. 管控項目 : a.教室冷氣 b.電燈及插頭式電源（泛指有插電的設備)。 

3. 設定管理者權限 : 可依教室借用需求設定 : 停用 / 啓用。 

4. 該間教室電源停用前警示裝置。 

5. 預定適用範圍 :全校普通教室約 35 間（扣除 1401,1411,1413,1415 教室)。 

6. 預估經費：82 萬。 

 

方案二：另聘請工讀生，安排於中午時段及下午 5點過後，巡視普通教室未使用之電源關閉。 

預估經費 ： 20,900（一學期） 

 

方案三：結合學校服務課程，宣導節能觀點。 

1. 結合學校未來可能開設之服務課程，安排學生負責普通教室之清潔及電源之管控事宜。 

2. 訂定 9月節能月，加強宣導學生隨手節約能源的觀念。 

3. 預估經費：免錢。 

 

擬辦：依據會議共識，再進一步擬定具體作法。 

 

 
 
 
 



附件二 

主旨：檢陳本校報部新訂產學合作實施要點條文修正，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教務處學術發展組 

說明： 

一、依 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60105524 號來文，函復本校竹大教務字第 0960003581

號函之說明辦理(附件一)。 

二、來函說明二提及：「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係適用於教師在服務學

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與教師因辦理產學合作業務而支領酬勞之情況有別」。 

三、經本組與會計室、人事室與秘書室同仁會商，已依教育部來函釐清因產學合作要點

所支領之酬勞，與「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有別，並擬修正本校產學合

作實施要點第九條。要點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二，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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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報部條文 

（96.06.20） 

說明 

九、參與產學合作人員每月之

酬勞，產學合作機構如有

規定從其規定，如無規定

則計畫主持人、協同計畫

主持人及協助研究人

員，其月支酬勞每案不得

超過其學術研究費百分

之六十五，而行政支援人

員其兼辦業務工作費總

額不得超過其專業加給

百分之六十。 

    

九、參與產學合作人員每月之

酬勞，產學合作機構如有

規定從其規定，如無規定

則計畫主持人、協同計畫

主持人及協助研究人

員，其月支酬勞每案不得

超過其學術研究費百分

之六十五，而行政支援人

員其兼辦業務工作費總

額不得超過其專業加給

百分之六十。 

    前項酬勞之支給須符合

教育部「公立各級學校專

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規

定。 

1.配合教育部台中 (二 )字第

0960105524 號來文，請本校

釐清並配合修正該點規定 

 

2.依來函說明二：「公立各級

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

係適用於教師在服務學校外

之機關(構)兼職，與教師辦理

產學合作業務而支領酬勞之

情況有別。 

3. 經本組與會計室、人事室

與秘書室同仁會商，已依教育

部來函釐清因產學合作要點

所支領之酬勞，與「公立各級

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

有別，並修正本校產學合作實

施要點第九條，刪除「前項酬

勞之支給須符合教育部「公立

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

原則」規定」等文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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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要點 

本校 96 年 6 月 4 日第 9608 次擴大行政會議通過 

本校 96 年 6 月 11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 

一、為推動本校教育、訓練、研究、及服務之功能，達成產學合作之目標，並促進本校產學合作經費

之合理運用，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

辦法」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產學合作包括教育部、國科會等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

構等（以下簡稱產學合作機構）合作辦理與學校教育、研究目標有關事項，其範圍如下： 

（一）辦理專案研究計畫。 

（二）辦理各類學術、技術性服務事項。 

（三）辦理教育、實習、訓練或實驗教學等事宜。 

（四）其他有關產學合作事項。 

三、產學合作機構委託本校各單位或個人進行產學合作計畫，應由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擬具研究計畫

書，檢同經費預算表及合約書，簽會有關業務單位，經教務處學術發展組、會計室審核，陳請校

長核定並辦理簽約手續。 

四、產學合作應簽訂書面契約，並依教育部「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五條，明訂所規範之事

項，且不得以學校名義擔保商品化之成果或相關產品責任。 

五、辦理產學合作計畫，應合理控制成本，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並應提列一定比例之行政管理費（以

下簡稱管理費），做為學術研究發展統籌運用款及協辦產學合作業務相關單位之行政工作費。 

六、產學合作計畫除專案特准外，應依本要點提列管理費，管理費之提列標準如下： 

（一）專案研究計畫委託單位如有規定從其規定，如無規定比照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二）學術、教育、實習、訓練、實驗教學或技術性服務提列 15％。 

（三）公益服務性質之產學合作案得另案簽請校長核定。 

七、產學合作經費之收支，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之規定辦理，提列管理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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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除國科會計畫依「國科會專案計畫管理費分配要點」辦理外，餘依本校「產學合作計畫管理

費分配要點」辦理。 

八、產學合作案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等除契約另有規定者外，應依規定列入校產統一管

理運用，產學合作單位如有需要得辦理借用至計畫結束。 

九、參與產學合作人員每月之酬勞，產學合作機構如有規定從其規定，如無規定則計畫主持人、協同

計畫主持人及協助研究人員，其月支酬勞每案不得超過其學術研究費百分之六十五，而行政支援

人員其兼辦業務工作費總額不得超過其專業加給百分之六十。 

十、產學合作計畫應於合約期限內，依約定辦理結案手續。 

十一、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以下簡稱結餘款）處理原則： 

（一）委託單位有規定須將結餘款繳回者，依其規定辦理。 

（二）結餘款在 1 萬元以下者，不予分配，全數回饋校務基金；結餘款在 1 萬元以上（含）者，

20％由校務基金統籌運用，40％由負責辦理之單位統籌運用，40％由計畫主持人支配運

用。 

（三）各單位分配之結餘款均不得支用於個人之酬勞費；計畫主持人所分配之結餘款採循環帳

戶管理，待離職或退休，該帳戶餘款悉由學校統籌運用。 

（四）結餘款動支與核銷程序，應依照本校會計作業原則及程序辦理。 

十二、產學合作計畫執行成果如涉及專利等權益之取得、授權或讓與，另有約定者，依其規定；無約

定者，依「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辦法」辦理。 

十三、產學合作業務與合作事項，若涉及開班授課、敏感性科技、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應依行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劃安全管制作業」，與教育部「大專校院產學合作

實施辦法」等相關法規辦理。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與「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

管理及監督辦法」等相關規定辦理。 

十五、本要點經行政會議審議、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